（二）办理《无线电发射设备型号核准证》须知：
1、 申请单位(设备制造商<下同>）或代理申请单位须委派熟悉无线电技术基础知识的经办人从事无线电发射设备型号核准申请事宜。

2、 申请办理《无线电发射设备型号核准证》的设备必须取得工业和信息化部认定的无线电发射设备发射特性检测机构出具的《无线电发射设备型号核准检验报告》后，方能提交《无线电发射设备型号核准证》的申请材料。 

3、凡需办理无线电发射设备型号核准的单位均可到www.srrc.gov.cn或www.srrc.org.cn网站首页“表格下载”栏下载《核准无线电发射设备型号申请表》；代理申请单位需同时下载《核准无线电发射设备型号委托书》。

4、无线电发射设备型号核准申请材料须提供中文或英文版本，其它语种的材

料需翻译成中文或英文(翻译单位/部门应加盖公章)。

5、申请单位或代理申请单位通过邮递方式递交的申请材料，经形式审查合格

进入审批流程；经形式审查不合格的，在五个工作日内通知申请单位或代理

申请单位，为保证申请单位能及时取得型号核准证，请申请单位或代理申请

单位派人前来完善申请材料。

6、工业和信息化部无线电管理局（以下简称无线电管理局）自受理型号核准的申请之日起二十个工作日内作出行政许可决定。二十个工作日内不能作出决定的，经本机关主管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十个工作日，并将延长期限的理由告知申请人。但是，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7、申请单位在取得《无线电发射设备型号核准证》及其核准代码后，厂商应在其核准的设备标牌上标明无线电发射设备型号核准代码（正常安装时清晰可见），确因设备过小而无法在上面标明其核准代码的，则应在其产品的说明书或使用手册中登载该设备的型号核准代码。

8、无线电管理局利用媒体将已获得型号核准的无线电发射设备目录向社会公布，并组织有关单位对已获得型号核准的无线电发射设备进行不定期抽检，抽检不合格的撤消其型号核准证及核准代码。

9、《核准无线电发射设备型号申请表》、《核准无线电发射设备型号委托书》样本及《核准无线电发射设备型号申请表》、《核准无线电发射设备型号委托书》的填写说明（见附件1、附件2、附件3）。
